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关于开展边民

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业务

试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各州（市）分局；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各政策性银行云南省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云南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云南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昆明分行，富滇银行，云南红塔银行，云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各外资银行昆明分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和兴边富民工作部署，进一步促进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产业发展，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在经批准的云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地区推行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以下简称新型互市贸易）代理付汇业务，并提出相关工作要求，请一并执行。

一、支持满足条件的代理企业办理新型互市贸易进口付汇业务时，采用付汇主体和报关主体不一致的交易方式。

二、参与新型互市贸易的边民、代理企业和经办银行应符合相关业务主体准入管理要求。

三、经办银行应按照展业原则要求，在事前尽调、真实性审核和业务追踪等环节承担主体责任。

四、经办银行办理新型互市贸易对外付汇后，应申报在“121990-其他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项下，并在交易附言中标注“新型边民互市进口XX（商品）”。

五、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各州（市）分局在日常监测中若发现新型互市贸易交易主体存在构造贸易或重复付汇等可疑行为，应及时通报地方商务、海关和税务等部门，做好跨部门联合监管。对确有异常的主体，应指导银行及时清退。

本通知自《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业务试点操作规程（试行）》2026年xx月xx日起实施，由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负责解释，如遇国家或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政策调整，以最新政策为准。如属地商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业务主体管理要求有修改或调整的，从其规定，并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报备。请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各州（市）分局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辖内法人银行机构；各银行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将本通知转发所辖分支机构。执行中如有疑问，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沟通反馈。

联系人：李丹迪；联系电话：0871-63212647。

　　　　

附件：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

      汇业务试点操作规程（试行）
（此页无正文）

                          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

                              2026年xx月xx日

附件

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

代理付汇业务试点操作规程（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操作规程适用于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以下简称新型互市贸易）代理付汇业务。新型互市贸易是指云南省边境地区的边民为服务落地加工企业生产，自周边国家进口原材料后销售，委托符合条件的代理企业办理对外付汇的边民互市贸易。
二、新型互市贸易代理付汇业务管理

（一）业务主体准入管理

1.代理企业

（1）取得相关营业执照的企业（含注册在当地边民互市贸易点的边民合作社）；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结果为A类；

（3）无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边民

（1）边民个人经属地边民互市贸易管理机构备案，且未被纳入个人外汇业务系统“关注名单”或“预关注名单”；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边民合作社经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登记并获得相应备案资质，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边民互助组经属地边民互市贸易管理机构备案登记并获得相应备案资质，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边民合作社和边民互助组边民成员未被纳入个人外汇业务系统“关注名单”或“预关注名单”。

3.落地加工企业

（1）经属地商务部门备案并取得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企业资质；

（2）无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经办银行

（1）上一年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原则上在B类（含）及以上，经办银行未直接参与评估的，应以其上一级参与评估分行的评估等级为准；
（2）能够有效识别客户身份，审核交易背景的真实性，防范交易信息重复使用；

（3）无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购付汇管理

代理企业应与边民建立委托代理关系，边民与落地加工企业建立采购合作关系。同一笔新型互市贸易项下，落地加工企业与边民之间的资金境内划转、边民与代理企业之间的资金境内划转、代理企业跨境购付汇业务原则上应在同一家银行办理，确保资金境内划转与跨境购付汇全流程管理。不在同一家银行办理但具有真实、合法交易背景的购付汇业务，银行可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穿透式审核客户资金来源情况后办理。经办银行应确认代理企业与边民、边民与落地加工企业存在产品购销协议，并结合申报单等交易单证审核购付汇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和逻辑性。银行可根据展业原则和业务实际，自主决定审核交易单证的种类。

（三）国际收支申报管理
代理企业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要求，代理付汇申报在“121990货物贸易-其他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项下，并在申报信息交易附言栏注明“新型边民互市进口XX（商品）”。

（四）业务退出管理

经办银行、代理企业发生以下情形的，应停止办理代理购付汇业务并报告所在地外汇局。

1.经办银行上年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在B-类及以下，经办银行未直接参与评估的，应以其上一级参与评估分行的评估等级为准；

2.代理企业被属地边民互市贸易管理机构取消代理企业资质；

3.代理企业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结果降为B类或C类，合作的边民合作社或互助组存在被实施“关注名单”或“预关注名单”管理的个人；

4.代理企业虚构贸易背景办理购付汇业务；

5.发生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五）档案管理

经办银行、代理企业负责留存新型互市贸易结算相关交易单证以供备查，档案保管期限为5年。

三、经办银行主体责任

经办银行应按照展业要求，在事前尽调、真实性审核和业务追踪等环节承担主体责任。

（一）事前经营主体准入管理

经办银行在为新型互市贸易经营主体办理业务前，应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核对相关主体业务资质、合规状况等信息，确保经营主体符合业务准入条件。经办银行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商务、边民互市贸易管理机构等部门登记及备案证明材料，以及外汇局对代理企业的分类情况及边民个人是否存在被实施“关注名单”或“预关注名单”管理情况，确认代理企业、边民及落地加工企业从事新型互市贸易跨境结算的主体资格。

（二）事中业务真实性审核管理

经办银行在办理代理企业付汇业务过程中，应按照“了解你的业务”原则，开展业务真实性审核，确保付汇信息与进口货物流信息真实一致。银行应对代理付汇业务是否符合逻辑，交易单据是否明确委托采购、跨境结算等要素，跨境结算资金来源是否合规等进行合理审查。

（三）事后管理及异常线索报告

经办银行要建立业务管理台账，逐笔登记贸易代理企业跨境支付业务，对可疑交易进行核查和后续监管，确保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业务政策真正用于兴边富民，台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购付汇金额、对应的边民组织名称、进口商品名称、商品数量重量、进口申报金额等要素。经办银行按照规定及时准确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加强对购付汇业务变化情况的监测，发现可疑业务应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



